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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內容法規內容

法規名稱： 廢廢 /停停 臺灣臺中女子監獄開放收容人家屬參訪實施要點

公發布日： 民國 93 年 09 月 03 日

廢止日期： 民國 94 年 10 月 14 日

法規體系： 矯正機關 >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（臺中女子戒治所合署辦公）

一、為使本監收容人家屬瞭解其親人在監之日常生活狀況，同時參觀各項

    技能訓練及教化之成果、環境設備及管教措施，以強化彼此共識和瞭

    解，俾提昇為民服務品質，達成雙向溝通、管教透明化及落實人權保

    障之多重目標。

二、參訪對象以收容人家屬為主，社會各界如司法官、律師、公證人、觀

    護人、學校教師、媒體及企業等關心犯罪矯正工作之適當人士亦可在

    邀請之列。

三、實施參訪活動以每月至少辦理一次為原則，由戒護科擇日於每月初公

    告當月預定開放之日期及時間，並受理參訪登記。

四、參訪活動由秘書負責聯繫協調，各科室主管應陪同及解說，參觀路線

    由戒護科負責規劃及標示，政風室並應會同辦理。

五、參訪前先行講解「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六條」之相關規定及注意事

    項，參訪人員應將隨身物品置於保管箱內並接受戒護人員安全檢查後

    ，始得入內參觀，參觀戒護區應由戒護科派戒護人員陪同。

六、參訪完畢後召開座談會，主持人由秘書及各科室主管輪流主持，會場

    佈置及茶水由總務科負責，座談會內容包括：

 (一) 宣導法務部各項重要措施及成就。

 (二) 介紹本監教化藝文及作業技訓成果，以爭取社會各界之認同並促進

      收容人日後順利復歸社會。

 (三) 解答參觀家屬反映意見及建議，以利雙向溝通，並作為未來執行業

      務之參考。

七、本參訪實施要點成立督導小組，由副典獄長擔任召集人，成員由秘書

    及各科室主管組成，並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中旬召開檢討會議，檢討

    執行成效。

八、教化科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底前將參訪業務執行情形 (含檢討會議記錄

    ) 陳報法務部。

九、本實施要點經監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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